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48号
朱毅、庄建萍：本院受理原告王桂荣诉被告朱毅、庄

建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楼11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306号

赵雪明：原告李国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第2112号

黄志龙：原告宋金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58号

沈水芬、赵洪兵：本院受理原告周小娟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
上商初字第12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75号
朱济嵩：本院受理原告康培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
第1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1号

申请人上海阀五阀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GA/0101323094号，出票日期2010年6月25日，出票金
额人民币 41045.54元，出票人：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
帐号：201000065197343，付款行：杭州联合银行营业部，
收款人：广东南方宏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帐号：
1829250809100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持票人：
上海阀五阀门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
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2号

申请人建德市旋具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DB\0104870800号，出票日期2010年 8月27日，出票金
额人民币50000元，出票人：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800121610608093001，付款行：中国银行杭州市庆
春支行，收款人：杭州联合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账号：
331065050018170017562，开户银行：交行下沙支行，持票
人：建德市旋具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
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
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124号
许卓霖：本院对应炳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第112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8-1号

郭建东：本院受理原告余国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9-1号

郭建东：本院受理原告余国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53-1号
张健峰：本院受理原告章建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民初字第1482号

仲晓苏：本院受理问翔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民初字第148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泗民初字第188号

陈家龙：本院对华世浩诉你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西泗民初字第
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615号
杨光富：本院受理原告李献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大商
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388号

屠逸勇：本院对原告陈富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商
初字第 3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211号

王培：原告王忠瑞与被告王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57号

江美芬：本院受理原告吕运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
年 3月28日下午2:00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307号

戚江强：本院受理原告岑建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通知书及公民代理须知。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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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答
高额利息超过本金
已还的是否能要回
蔡先生问：

2009年3月，我一个朋友为给他儿子购房借了10万
元，借据中约定利息按月利率6%计算。到今年9月，我朋友
共还了20多万元。最近，他们了解到依据法律规定，借款利
息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否则超出部分不受法
律保护，请问我朋友多还的钱是否可以起诉要求返还？

本报作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11条第二款之规

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 借款的利
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 6条之
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
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
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倍（ 包含利率本数） 。 超出
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

但需要注意的是，超出的利息只是不受法律保护，但
对当事人自愿支付高额利息的，法律并不禁止。

因此，一旦债务履行完毕，借款人再以利息超过司法
保护幅度为由，起诉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利息的，法
院一般不予支持。 ■周娆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社会镜像

法官说法

影响招生
■陶小莫画

据报道，去年8月以来，云南财经大学毕业生严端素和
20多名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然
而半个月前，他们却突然收到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的处罚
决定书。教育局认为，他们无证办学、影响其他学校招生。

■本报记者余春红通讯员华萱

平阳中学生小张日前仍无奈地休学
在家，这都是因为一场从天而降的飞来横
祸：他在放学回家途中被一排联建房屋脱
落的水泥外墙砸伤。

谁为这场飞来横祸负责？经过法院调解，

8位联建房屋的户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情回放：
今年 3月 12日下午 5点多， 中学生

小张像往常一样途经平阳县水头镇仕静
路回家。 他在经过一排联建房时，突然被
掉下来的水泥块砸中头部， 血流不止，当
场昏迷不醒。

事发后， 小张被立即送往医院治疗，

并进行了头部手术。小张住院治疗 32天，

医疗费花了 5万元。 因伤势较为严重，医
生建议他休养一年，小张只能无奈地休学
在家养病。

砸伤小张的水泥块来自一排联建房
上脱落的外墙。 为此，小张的家属起诉到
法院， 要求联建房的 8位户主承担责任，

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共计
6万余元。

但是 8名户主则表示，事发当日很多
人都不在家，有一户甚至还未入住，所以
这实属一次“ 意外”。

审理过程中，经过承办法官的耐心调
解，8位户主最终同意每人赔偿 8000元，

并互负连带责任。

法官说法：砸伤小张的水泥块来自于
8位户主的联建房屋的外墙，作为房屋的
管理人，他们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外墙

脱落，砸伤路人，具有过错，应当赔偿受害
人小张合理的损失。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不能确定实际的侵权
行为人，8位户主又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
管理义务、没有过错，所以依法他们应当
对小张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
法》第85条也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
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
追偿。虽然小张一案发生在该法实施之前，
在本案的处理中不适用该法，但其原则和
精神也体现在案件的调解结果中。

年关将至，

网银客户频被“ 网”钱
警方：手机号码发送的“ 升级
短信”均为诈骗短信
■叶淦

温州警方近日透露，本月该市已发生 4起重特
大新型电信诈骗案件。 犯罪分子诱骗受害人上“ 钓
鱼网站”， 盗取网银登录密码和动态密码实施网络
盗窃，或以受害人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诱骗受害人
开通网银实施作案。

4起案件受害人均为银行网银客户， 受骗金额
分别为 200万元、199.8万、150万元和 34万元。

今年 10月，乐清陈女士向某银行申请贷款 200
万元。 她办了一张该银行的借记卡，并开通了网上
银行。 除登录密码外，陈女士的网上银行账户还绑
定了银行密令。

12月 1日下午 5时 30分，陈女士收到来自 131
开头的一条手机短信，大致内容为：密令于次日过
期，请尽快登入 www.bocg.tk 进行升级。

陈女士登录该网站，输入账户、登录密码和动
态密码。网站提示：密码错误。连输多次，依旧如此。

随后，陈女士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称她申请
的 200万元贷款已发到卡内。 她查看交易记录发
现， 发到卡上的贷款已于她登录网站升级的同时，

被分两次转走，每笔都是 99.9万元。

12月 12日， 瓯海包女士接到一男子打来的电
话，对方自称是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说包女士涉嫌
经济犯罪，如果要证明清白，必须接受调查。 随后，

男子要求包女士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将钱存到
这张卡上，并称他们只是将钱暂时查封，如果她没
有涉嫌犯罪，这笔钱会自动解冻。

12月 13日，包女士按要求办卡并开通网银，还
将账户、登录密码和动态密码告知对方。 随后，她卡
内的 200万元先后分两次被人转走。

警方提醒：网银用户要提高防范意识。
这4起案件，犯罪分子都是针对开通网上银

行的市民，通过伪装成银行及电子商务等网站的
“钓鱼网站”、电话诈骗等形式实施作案。这一系列
案件作案方式较新，针对群体较为特殊，市民要加
强防范。

以陈女士的被骗经过为例，我们推断，陈女士
收到的升级短信，从内容看很符合银行方通知的格
式。骗子使用的钓鱼网站页面，和银行的网站设计
非常相似，这些障眼法，容易让人信以为真。陈女士
登录钓鱼网站输入密码时，网页一直提示密码不正
确，目的是诱使受害人多次输入，以便犯罪分子盗
取密码资料。

市民接到类似短信，一定要对发送方的号码进
行仔细辨别，看清是银行专用号码还是手机号码。
一般来说，手机号码发送的，均为诈骗短信；接到称
涉嫌经济犯罪、要求清查银行账户的电话，市民不
能轻信，肯定是骗局；开通网上银行的市民，要注意
保管密码资料，不可随意泄露；银行也要做好客户
资料的保管，在客户办理开通网上银行时，进行必
要的安全使用宣传。

警方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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